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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5 學年度國民中學美術類藝術才能班招生鑑定 

術科測驗違規事項處理方式 

一般違規事項 處理方式 

一、由他人頂替代考或偽（變）造證件應試者。 取消該生鑑定測驗資格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試務人員協助舞弊者。 取消該生鑑定測驗資格 

三、抄錄涉及試題或答案之任何文字或圖案於任何物品上(含身體

部位)並已攜出場地，經查證屬實者。 
取消該生鑑定測驗資格 

四、涉及集體舞弊行為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五、涉及電子舞弊情事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六、交換座位應試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七、交換答案卡（卷）、試題本（卷）作答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八、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 

實明確者，如交談、暗示他人答案、描繪等情事。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九、於測驗說明時段內提前離場，或提前翻開試題本，或提前書 

寫、畫記、作答，或於測驗時間結束鐘聲停止仍繼續作答，

經制止不從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十、抄錄涉及試題或答案之任何文字或圖案於任何物品上(含身體 

部位)，於場內查證屬實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十一、答案卡（卷）一經繳交或收取後，強行修改答案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十二、強行攜出答案卡（卷）、試題本（卷）經查證屬實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十三、惡意擾亂試場內、外秩序，情節嚴重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十四、攜帶電子相關產品(手機及其他具備傳輸、通訊、錄影、照

相、計算功能之用品：如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如：智慧

型手錶、智慧型手環等）、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器

材（如：MP3、MP4 等）、時鐘、鬧鐘、電子鐘、呼叫器、收音

機、相機等)進入試場。(考生僅能攜帶手錶為計時工 

具，惟電子錶應解除響鈴功能) 

 

 

 

扣該科測驗成績 5 分 

十五、抄錄題目。 扣該科測驗成績 5 分 

十六、各科測驗時間結束鐘聲停止仍繼續作答者，經制止後即停 

止。 
扣該科測驗成績 5 分 

術科測驗科目違規事項 處理方式 

一、故意塗毀或剪除測驗用畫紙及器具上的號碼，或在作品上挖

補、汙損、折疊、作標記、顯示自己身分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二、於各術科測驗截止入場時間後，經制止後仍強行入場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三、於各術科測驗提早離場時間前，經制止後仍強行離場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四、攜帶與考試無關物品入場(含書籍、圖稿、紙張等)。 扣該科測驗成績 5 分 

五、未撕除作品紙膠帶。 扣該科測驗成績 5 分 

 



 

 

 

備註： 

一、若重複違反本表之事項者得加重扣分。 

二、若有本表未規範而致影響測驗公平或考生權益之事項，將另提交本市鑑定工作小組討論議處。

三、穿戴式裝置列舉：包括智慧眼鏡、智慧耳機、智慧手錶、智慧手環（如小米手環及 AppleWatch 

等）等均屬於電子穿戴式裝置。 
 

  

  

 
 

資料來源:考選部 

 


